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服务指南

——变更登记

一、变更登记具有强制性

事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宗旨和业务范围、经费来源的，应当自出现依法应当申请变更登记的情况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变更住所的，应当在迁入新住所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申请。

开办资金比原登记的开办资金数额增加或者减少超过20％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

二、工作流程

	申请
	1. 登录“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https://gjsy.scopsr.gov.cn/，网上填报《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同时填报《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并上传其他相关材料电子文档;

2.网上提交至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受理
	1.查验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有效、格式规范;

2.对登记事项的变更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进行初审;

3.符合法定条件的予以受理，不符合的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

	审查
	对受理的登记申请进行审查或派员核查。

	核准
	对经审查的登记申请进行终审,分别作出准予变更登记或不予变更登记的决定。

	换证
	1.收缴变更前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颁发变更后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公告
	公告变更的登记事项。


三、提交材料清单（变更事项不同，提交的材料不同）

	事项

材料
	1.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的仍由现任（即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签名。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原件。

	名称
	审批机关批准的文件

	宗旨和业务范围
	变更的依据文件和相关证明。内容涉及资质认可或者执业许可事项的出示相应的资质认可证明或者执业许可证明，并提交其复印件。

	住所
	1.使用自有房屋的，出示房屋产权证明并提交其复印件；

2.使用租赁房屋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出示有效期内租期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并提交其复印件；

3.无偿使用他人房屋的，出示房屋产权证明、提交其复印件，并提交房屋所有者的授权使用证明；

4.无偿使用他人租赁房屋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和房屋承租人的授权使用证明，出示租赁合同并提交其复印件；

5.使用国家划拨的房屋的，提交上级部门的授权使用证明。

6.并提供举办单位出具的《住所证明》。

	法定代表人
	1.《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原件。

2.现任法定代表人免职文件，没有的不提交。

3.拟任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必须提交。法定代表人一般为该单位主要行政负责人（正职）；特殊情况下，如尚未任命正职等，也可以从副职中产生，但需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出具的确定该副职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意见函。

4.拟任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经费来源
	由举办单位出具的事业单位经费来源证明;经费来源改变的证明文件。

	开办资金
	由事业单位出具的开办资金确认证明; 由事业单位出具的变更登记申请日之前90日内的资产负债表，并加盖本单位财务章。

	举办单位
	因政府机构改革或其他机构调整造成举办单位名称变化或事业单位隶属关系变化的，提交机构编制部门或相关部门的批复文件；事业单位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前置行政审批变更举办单位的，提交相关行政审批文件。


四、网上申报说明

申请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确保信息非涉密。

1、登录机关赋码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网，点击左边“事业单位用户服务”，选择“申请变更登记”后点击，进入“图片登录”使用“二维码图片”登录，网上填报《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同时填报《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并将其他相关材料的电子图片（制作成JPG格式，大小不超过100K）上传到登记管理系统。

2、系统显示各项变更登记材料提交状态为“待提交”，单击“选择接受申报材料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选定“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提交。

3、提交成功后,需及时登录登记管理系统查阅回复信息,并根据回复信息要求做相应处置。

4、收到登记申请审理通过的信息后，下载打印网上填报好的《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同时下载打印《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根据回复信息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携带所有变更登记纸质材料到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办理后续手续。

五、受理机构

1、地址：荆州市荆州区屈原路37号

2、名称：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市委编办103室）

3、电话：0716-8715606
六、有关提交材料式样及说明

（一）《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填表说明。

1、单位名称：系统自动生成封面上单位名称，为《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刊载的第一名称，需加盖本单位公章。材料中凡出现单位名称需与《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刊载名称保持一致。

2、法定代表人：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名。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的仍由现任（即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签名。

3、变更事项：按照拟变更登记情况，从下列事项中选择填写：名称、宗旨和业务范围、住所、法定代表人、经费来源、开办资金、举办单位。

4、拟变更情况：填写拟变更的内容。

5、变更理由：逐一填写每项变更的理由（并写明依据文件的文号），加盖举办单位公章。

6、联系人，联系电话：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请勿漏填。

（二）住所证明材料。

1、使用自有房屋的，出示房屋产权证明并提交其复印件；

2、使用租赁房屋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出示有效期内租期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并提交其复印件；

3、无偿使用他人房屋的，出示房屋产权证明、提交其复印件，并提交房屋所有者的授权使用证明；

4、无偿使用他人租赁房屋的，提交房屋产权证明文件和房屋承租人的授权使用证明，出示租赁合同并提交其复印件；

5、使用国家划拨的房屋的，提交上级部门的授权使用证明。

6、并提供举办单位出具的《住所证明》。

住所证明

 

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由    （举办单位名称）举办的     （事业单位名称），现办公地点为：荆州市XX区XX路XX号，特此证明。

 

                            



         (举办单位公章) 

X年X月X日

（三）《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申请表》填写说明。
1、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民族：应与居民身份证或其它身份证明的信息相一致。

2、家庭住址：填写居民身份证上的“住址”。

    3、户籍所在地：××省××市（县）公安局××派出所。

4、照片：网上申报时必须上传电子照片，报送纸制材料时贴彩色证件照片。

5、本人简历：拟任法定代表人的主要工作经历。

6、举办单位人事部门意见：举办单位对申请人填写的情况认真核查，签署意见并签名、加盖举办单位公章、注明日期。

（四）经费来源证明。

经费来源证明

 

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由    （举办单位名称）举办的     （事业单位名称）的经费来源为：

□ 财政补助

□ 非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公章) 

X年X月X日

 （五）开办资金确认证明

开办资金确认证明

（变更登记模板）
 

荆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截至X年X月X日(资产负债表日期),     （事业单位名称）可用于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开办资金为    万元。

附:    （事业单位名称）X年X月X日资产负债表

 

                            



         (事业单位公章) 

X年X月X日

（六）注意事项。

1、登记信息需对外公开，请申请机构确保信息非涉密。
2、表内涉及的数字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3、申报材料双面打印或复印，并按要求加盖公章。

4、事业单位开办资金是事业单位被核准登记时可用于承担民事责任的全部财产的货币体现。事业单位开办资金包括举办单位或者出资人授予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支配的财产和事业单位法人的自有财产。

事业单位开办资金不包括下列资产：代为管理的公共基础设施和资源性资产；关系国家秘密、公共安全、公共保障，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的资产；借贷款、合同预收款、合同应付款；职工福利费、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等专用基金；规定了使用方向，不能用于民事赔偿的他人资助的资产；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不能用于民事赔偿的其他资产。

事业单位开办资金应当以人民币表示。

